
证券代码：

000935

证券简称：四川双马 公告编号：

2015-35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130,509,668股，占总股本的17.09％；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5月14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2007年，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对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四川双马” 或“本公司” )实施战略并购,�从而四川双马由国有控股企业转变为国内水泥行业第一家

外资控股的上市公司。

根据本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每10股支付3.0股股份，

以换取其所持有非流通股的上市流通权。对价股份总数为3132万股。 2007年6月2日，本公司董事会发布

公告，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后，本公司股票于2007年6月6日恢复交易，股权分置改革完成

后，本公司股份仍为319,41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183,690,000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为135,720,000股。 本公司的股东拉法基瑞安（四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法基四川” ）承诺

其持有的股票在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本公司其他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法人承诺，在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除拉法基四川持有的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外，截止2008年6月6日，所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均已到期并及时解除了限售（具体情况，请参

加本公司2008年6月5日公告2008－25号）。 至此， 公司仅拉法基四川持有的181,460,193股为限售股

份。

根据本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及股改承诺， 拉法基四川持有的181,460,193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也应于2010年6月6日解除限售。 但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上述解除限售申请延后。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2007年1月22日，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份变更登记日：2007年6月5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1

拉法基瑞安

（

四川

）

投资

有限公司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

将遵守法律

、

法规和规章

的规定

，

忠实履行法定承

诺

。

截止本申请日

，

四川双马限售股份持有人均

未发生未完成履行股权分置改革承诺前出

售限售股份的行为

。

2

拉法基瑞安

（

四川

）

投资

有限公司

在双马集团股权转让获

得有关部门批准

，

拉法基

中国合法成为四川双马

实际控制人的前提下

，

持

有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

上的股东四川双马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承

诺

，

前述承诺期满后

，

至

少在二十四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或者转让

。

承诺已履行完毕

。

3

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

司

在相关部门及股东大会

同意和批准的前提下

，

拉

法基中国在合法成为四

川双马实际控制人后

，

将

在两年内将其拥有的拉

法基都江堰水泥有限公

司

50％

股权 按照国家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

律法规之规定以合法方

式转让给四川双马

。

2011

年

1

月

28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正式核准

，

四川双马非公开发行

A

股

296,452,

000

股股票

，

每股发行价格为

7.61

元

，

收购拉

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持有的都江堰拉法

基水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都江堰拉法

基

”）

50％

的股权

。

2011

年

3

月

7

日

，

四川双马已

完成向拉法基中国发行新股的工作

。

2011

年

4

月

13

日

，

上述

29,645.20

万股新增股份获准

上市

，

目前该部分股票处于锁定状态

。

因此

，

关于拉法基中国在合法成为四川

双马实际控制人后

，

将其所持有的都江堰拉

法基

50%

股权合法转让给四川双马的承诺已

经履行完毕

。

4

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

司

拉法基中国将在合法成

为四川双马实际控制人

后的三年内

，

根据上市公

司的实际情况按市场利

率以股东借款方式或其

他方式支持上市公司投

资

2

至

3

亿人民币

，

对四川

双马的湿法生产线进行

技术改造

。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文件

，

特

急发改办工业

[2007]447

号

《

国家发展改革委

办公厅关于做好淘汰落后水泥生产能力有

关工作的通知

》，

公司已于

2008

年

12

月前拆除

了

3.5

米机立湿法旋窑

5

台

。

并于

2010

年

2

月

8

日收到了江油市财政局拨付的中央财政奖

励资金

1750

万元

。

因此

，

拉法基中国无需履行

该项特别承诺

。

5

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

司

拉法基中国在合法成为

四川双马实际控制人后

，

将根据市场状况按市场

利率以股东借款方式或

其他方式支持上市公司

在其相关子公司所属范

围内增建新型干法生产

线

。

按照拉法基中国的承诺

，

公司根据市场状况

于

2011

年

4

月

4

日已建设完成都江堰拉法基工

厂第三条日产

5000

吨熟料新型干法生产线并

投入试生产运行

;

公司还于

2012

年

2

月

20

日

建设完成了四川双马宜宾水泥制造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宜宾工厂

”）

第二条日产

2500

吨

熟料新型干法生产线并投入试生产运行

.

因此

，

拉法基中国关于在合法成为四川

双马实际控制人后

，

将根据市场状况以股东

借款方式或其他方式支持上市公司在其相

关子公司所属范围内增建新型干法生产线

的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

6

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

司

拉法基中国在合法成为

四川双马实际控制人后

，

将根据中国资本市场的

发展状况

，

以四川双马为

平台整合其在西南地区

水泥资产

，

将上市公司做

大做强

。

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

(

简称

“

拉法基中

国

”）

已于

2011

年收购了都江堰拉法基

50％

的

股权

。

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收购拉法基中国

所持有的都江堰拉法基

25%

股权事项

，

已于

2015

年

4

月

8

日完成新增股份的登记上市手

续

。

目前

，

公司拟以现金向拉法基瑞安购买

遵义三岔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

100%

股

权

。

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批准

该事宜

，

后续事项正在推进中

。

7

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

司

拉法基中国在合法成为

四川双马实际控制人后

，

将通过各种方式避免与

上市公司产生同业竞争

。

按照拉法基中国在股改时的承诺

，

在拉法基

中国合法成为四川双马实际控制人之后

，

四

川双马整合了拉法基集团控制的都江堰拉

法基

，

成为拉法基中国在四川地区唯一生产

水泥的公司

，

由于水泥销售业务是一项地域

限制非常明显的行业

，

因此四川双马不会与

拉法基中国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产生现实

的同业竞争

。

但为了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

，

公司将整合拉法基集团在中国境内的水泥

资产

，

并同时由拉法基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出

具避免同业竞

争的相关承诺

。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5年5月14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130,509,66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为17.09％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数

量

（

股

）

备注

1

拉法基瑞 安

（

四川

）

投资

公司

130,509,668 130,509,668 17.09% 0 -

合 计

130,509,668 130,509,668 17.09% 0 -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574,540,001 75.26% 130,509,668 444,030,333 58.16%

1

、

国家持股

2

、

国有法人持股

3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130,509,668 17.10% 130,509,668 0 0%

4

、

境内自然人持股

5

、

境外法人持股

444,030,333 58.16% 0 444,030,333 58.16%

6

、

境外自然人持股

7

、

内部职工股

8

、

高管股份

9

、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

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574,540,001 75.26% 130,509,668 444,030,333 58.16%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188,900,332 24.74% 130,509,668 319,410,000 41.84%

1

、

人民币普通股

188,900,332 24.74% 130,509,668 319,410,000 41.84%

2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

、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188,900,332 24.74% 130,509,668 319,410,000 41.84%

三

、

股份总数

763,440,333 100% 130,509,668 763,440,333 1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

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

份情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

（

股

）

占当时

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当

时总

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当时

总股本

比例

（

%

）

1

拉法基

瑞安

（

四

川

）

投资

有限公

司

181,460,193 56.81% 50,950,525 8.27% 130,509,668 17.09%

已解限

售股份

用于履

行盈利

补偿股

份赠送

合计

181,460,193 56.81% 50,950,525 8.27% 130,509,668 17.09%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

1 2008

年

6

月

5

日

4 2,229,807 0.6981%

2 2012

年

12

月

6

日

1 14,108,659 2.29%

3 2013

年

6

月

7

日

1 22,246,847 3.61%

4 2014

年

5

月

26

日

1 14,595,019 2.37％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人， 就本公司股东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事

项出具的核查报告结论性意见如下：

经核查，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四川双马股东拉法基瑞安（四川）投资有限公司严格履行了其在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作出的各项承诺，拉法基中国除了关于其在合法成为四川双马实际控制人后，将根

据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以四川双马为平台整合其在西南地区水泥资产，将上市公司做大做强的承

诺和关于其在合法成为四川双马实际控制人后， 将通过各种方式避免与上市公司发生同业竞争的承诺

已经开始履行并持续履行中以及关于在拉法基中国合法成为四川双马实际控制人后的三年内， 根据上

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按市场利率以股东借款方式或其他方式支持上市公司投资2至3亿元人民币， 对四川

双马的湿法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的承诺无需履行外， 其在四川双马股权分置改革时的所做的其他承诺

均已经履行完毕。

鉴于上述情形，四川双马股东拉法基瑞安（四川）投资有限公司特委托四川双马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申请上市流通数量为130,509,668股。

四川双马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并不影响相关股改承诺的继续履行， 此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后，剩余限售股份将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承诺的要求继续实行限售安排。 四川双马此次部分限售

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 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拉法基四川作为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暂无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有解除限售流通股达到公司股份总数5%及以上。

八、其他事项

1、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2、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3、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4、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交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拉法基四川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

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交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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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证券代码：

000850

公告编号：

2015-033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14：00时。

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http://wltp.

cninfo.com.cn）。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11日（星期一）下午15：00至

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安庆市纺织南路80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詹灵芝。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规则、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49人， 代表股份数量461,603,

6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8.9160%。

2、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14名，代表股份454,907,83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8.206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5人，代表股份6,695,78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7096％。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1）总体表决情况：同意456,907,1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9826%； 反对519，66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26％；弃权4,176,7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55,7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9048％。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9,046,6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2198%；反对519,6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87％；弃权4,176,7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55,7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915％。

（3）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1）总体表决情况：同意456,254,5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8412%； 反对401,93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1％；弃权4,947,1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26,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1.0717％。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393,9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4709%；反对401,9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6929％；弃权4,947,1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26,1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0.8362％。

（3）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

（1）总体表决情况：同意456,851,6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9706%； 反对383,73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31％；弃权4,368,2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47,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9463％。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991,0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858%；反对383,7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6162％；弃权4,368,2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47,2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8.398％。

（3）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

（1）总体表决情况：同意456,851,6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98.9706%；反对383,7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1％；弃权4,

368,24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47,24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463％。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991,0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858%；反对383,7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162％；

弃权4,368,2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47,2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8.398％。

（3）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为：

（1）总体表决情况：同意456,006,9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98.7876%；反对5,326,6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1.1540%；弃权269,9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584％。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146,3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4281%； 反对5,326,6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4347％；弃权269,9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1372％。

（3）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公司预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1）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8,144,7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77.2119%；反对383,7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329％；弃权4,

971,44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50,44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1552％。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144,7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119%；反对383,7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6329%；弃权4,971,4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50,448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552％。

（3）关联股东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詹灵芝（控股股东董事长、总经

理、党委书记）、王功著（控股股东董事、党委副书记），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分别为437,

860,568股、95,575股和147,575股，在审议本议案时均依法回避表决。

（4）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公司拟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1）总体表决情况：同意456,278,4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98.8464%；反对383,7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1％；弃权4,

941,44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20,44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705％。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417,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716%；反对383,7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162％；

弃权4,941,4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20,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0.8122％。

（3）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公司关于2015年度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1）总体表决情况：同意456,150,9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98.8188%；反对383,7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1％；弃权5,

068,94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47,94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81％。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290,3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346%；反对383,7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162％；

弃权5,068,9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47,9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1.3492％。

（3）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1）总体表决情况：同意456,150,9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98.8188%；反对383,7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1％；弃权5,

068,94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47,94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81％。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290,3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346%；反对383,7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162％；

弃权5,068,9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47,9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1.3492％。

（3）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关于提名王玉春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1）总体表决情况：同意456,150,9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98.8188%；反对383,7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1％；弃权5,

068,94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47,94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81％。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290,3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346%；反对383,7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162％；

弃权5,068,9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47,9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1.3492％。

（3）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1）总体表决情况：同意456,150,9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98.8188%；反对383,7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1％；弃权5,

068,94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47,94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81％。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290,3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346%；反对383,7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162％；

弃权5,068,9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47,9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1.3492％。

（3）表决结果：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1）总体表决情况：同意456,150,9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98.8188%；反对383,7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1％；弃权5,

068,94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47,94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81％。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290,3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346%；反对383,7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162％；

弃权5,068,9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47,9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1.3492％。

（3）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唐明松律师、胡润恒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律师认为，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

决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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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12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年5月12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5年5月11日15:00至2015年5月12日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市芙蓉南路二段128号现代广场公司总部

所在地。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宋伟杰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2人，代表股份359,030,271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35.4813％。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350,447,31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4.6331％。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4人，代表股份8,582,95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8482％。

（四）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864,8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7.7257％；

反对6,348,7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1.7683％；弃权1,

816,6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25,4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的0.50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8,7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9.2671％；反对6,348,7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62.7711％；弃权1,816,6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25,445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17.9618％。

（二）《201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母公

司）2014年度实现净利润378,231,484.78元，按2014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37,823,148.48元，公司本年度实现的可供股东分

配利润为340,408,336.30元。

以2014年年末的股本总额1,011,885,55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50,594,277.80元。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610,8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7.6550％；

反对7,893,2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2.1985％；弃权526,

16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4,9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的0.14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4,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6.7559％；反对7,893,2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78.0419％；弃权526,16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4,93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5.2023％。

（三）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852,6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7.7223％；

反对6,376,0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1.7759％；弃权1,

801,5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10,3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的0.5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6,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9.1467％；反对6,376,0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63.0408％；弃权1,801,5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10,345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17.8125％。

独立董事作了2014年度述职报告。

（四）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823,1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7.7141％；

反对6,390,9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1.7801％；弃权1,

816,1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24,9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的0.5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7,0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8.8551％；反对6,390,9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63.1881％；弃权1,816,1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24,945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17.9568％。

（五）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继续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财务审计费用75万元。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820,6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7.7134％；

反对6,308,1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1.7570％；弃权1,

901,5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10,2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的0.52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4,4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8.8298％；反对6,308,1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62.3697％；弃权1,901,5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10,27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18.8005％。

（六）关于续聘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继续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内控审计费用22万元。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820,6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7.7134％；

反对6,393,4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1.7808％；弃权1,

816,1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24,9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的0.5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4,4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8.8298％；反对6,393,4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63.2134％；弃权1,816,1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24,945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17.9568％。

（七）关于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奖励的议案

鉴于第六届董事会对公司健康持续发展所做的贡献，对第六届董事会进

行奖励，奖励金额为：100万元（含税）。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9,906,5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7.4588％；

反对8,553,9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2.3825％；弃权569,

83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8,6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的0.15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0,3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7921％；反

对8,553,9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84.5739％；弃权

569,83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8,6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股份的5.6340％。

（八）关于对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奖励的议案

鉴于第六届监事会对公司健康持续发展所做的贡献，对第六届监事会进

行奖励，奖励金额为：50万元（含税）。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9,877,0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7.4506％；

反对8,582,6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2.3905％；弃权570,

5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9,3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的0.15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0,8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5004％；反

对8,582,6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84.8582％；弃权

570,5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9,3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股份的5.6414％。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许有松、杨帆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

程序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

东大会见证意见》。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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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议案被否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5年5月12日 下午2: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海门市上海路中南大厦2006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12

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

始时间（2015年5月11日下午15:00）至投票结束时间（2015年5月12日下午15:00）间的

任意时间。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陈锦石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14人，代表股份88582713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75.851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83373001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71.390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11人，代表

股份520971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4.461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本次会议议案内容详见 2015年4月23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8858271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28299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4.476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2、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8858271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28299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4.476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3、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3.1�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为：

同意8858271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28299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4.476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3.2�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为：

同意8858271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28299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4.476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3.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为：

同意8858271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28299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4.476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3.4�发行原则与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为：

同意8858271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28299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4.476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3.5�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为：

同意8858271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28299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4.476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3.6�限售期

表决结果为：

同意8858271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28299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4.476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3.7�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为：

同意8858271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28299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4.476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3.8�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为：

同意8858271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28299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4.476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3.9�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为：

同意8858271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28299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4.476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3.1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为：

同意8858271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28299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4.476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4、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8858271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28299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4.476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5、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8858271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28299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4.476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6、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8858271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28299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4.476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7、关于拟定<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8858271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28299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4.476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8、关于拟定<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

划（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8858271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28299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4.476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9、关于拟定<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8858271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28299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4.476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律师姓名：蒋文俊、尚世鸣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

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三日


